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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之核心問題

系爭規範授權國家可無須告知當事人，僅以組
織法為據，即大規模將仍有間接識別性之個人
健保資料，強制提供目的外各種學術研究利用

合憲嗎？



違憲審查基準

涉及「人性尊嚴」或保障人格自由發展之「根本性基本權」限制，
應採嚴格審查基準

釋字 603 號解釋已揭示階層化個人資訊權利保護的意旨

強制利用個人資料於學術研究碰觸「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格自由
發展之核心，較「一般資訊自主自由權」有更高的保護必要，應
適用最嚴格審查基準



爭點 1：以組織法大規模蒐用個資違反法律保留

「組織法」與「行為法」在法律保留原則上有全然不同意義

「大規模」蒐用個資更應受較嚴格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拘束

不能以法條之文義邏輯，反過來證成法條本身之合憲性

涉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規範

 個資法第15條第1款 (裁判基礎): 允許以組織法作為國家強制蒐集處理個資之依據

 個資法第16條本文 (裁判基礎): 允許以組織法作為國家強制目的外利用個資之依據

 個資法第11條第2項-第4項 (重要關聯)：允許以組織法作為國家限制個人退出權之依據

 個資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2款及第5款 (相同違憲瑕疵)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79條第2項 (重要關聯前提)：援引個資法作為保險業務外利用之依據



爭點 2：目的外強制學術研究違反比例原則

 2.1 事實問題：強制提供目的外學術研究利用的健保資料是否仍具「連結可
能性」？



爭點 2：目的外強制學術研究違反比例原則

 2.1 事實問題：強制提供目的外學術研究利用的健保資料是否仍具「連結可
能性」？



爭點 2：目的外強制學術研究違反比例原則

 2.2 法律解釋問題：系爭規範「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之資料是否包含仍具「連

結可能性」之個別資料？

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7條/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相對人之解釋

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資料或其他方式處理，不必徹底切斷資料內容與特定主體間之連結

相對人國發會之解釋：「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包含兩種情形之一

(1) 已無從直接或間接識別，因此完全喪失個人資料屬性之狀態

(2)仍可透過代碼連結比對而間接識別特定個人（假名化）之狀態√



爭點 2：目的外強制學術研究違反比例原則

 2.3 違憲審查問題：為滿足「公益重要程度各異」之不同學術研究需要，全面禁止
個人對「仍具連結可能性之個別資料」行使資訊隱私權，符合嚴格審查基準下的
比例原則嗎？

目的正當性檢驗

不否認學術研究具公益重要性，但並非所有學術研究均重要到足以正當化限制個人之人格
自由發展

手段合適、必要與比例性檢驗

「假名化」僅為控制外洩風險的資安手段，其保有之「連結性」仍使當事人處於可被完整
描繪人格圖像的風險，本身並非擔保人格發展自由免於受害的適合手段

「禁止退出」並非總是達成學研目的之最小侵害手段

不同之學術研究公益重要性使狹義比例性難以確認



爭點 2：目的外強制學術研究違反比例原則

涉及違反比例原則之規範：

 個資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4款 (裁判基礎)：允許公務機關或學研機構得強制蒐用仍有連結性之敏感個資供
學研利用

 個資法第16條但書第5款 (裁判基礎)：允許公務機關得強制將仍有連結性之個資提供目的外學研利用

 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7條 (重要關聯前提)：允許個資在仍有連結性下供強制學研利用

 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5款 (相同違憲瑕疵)：允許非公務機關得強制將仍有連結性之個資提供目的外學
研利用



爭點 3：目的外強制利用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正當法律程序在形式上應包括事前知悉、事中參與及事後救濟之法定程序

強制目的外利用前不須主動告知個資當事人，亦無做成決定所需踐行之審議程序
規定。

涉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規範：

 個資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4款 (裁判基礎)：允許公務機關或學研機構不經正當法律程序即蒐用有連結性之
敏感個資

 個資法第9條 (重要關聯前提)：允許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對於未經當事人同意之目的外學研利用無須告知當
事人

 個資法第16條但書第5款 (裁判基礎)：允許公務機關不經正當法律程序即目的外強制利用有連結性之個資

 個資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5款 (相同違憲瑕疵)：允許非公務機關不經正當法律程序即目的外強制利用有連
結性之個資



爭點 4：事後控制權遭過度限制

 聲請人並非主張國家保護義務之保護不足，而是：因立法規範不足導致防禦性基本權遭
過度限制，應與國家直接限制防禦性基本權，被等同看待與評價

 釋字603肯認資訊之事後控制亦為個人防禦性之資訊權利內涵

 系爭規範僅例外承認三種得由個人事後控制之事由，並未一般性授權持有個資之機關得
依一定「審查標準」裁量是否允許個人退出

 個人行使退出權之成本效益分析不應根本性影響防禦性基本權保障之確立

 保障個人退出權反而常是衡平學術研究利用與個人資訊隱私權的適當且合比例手段

涉及過度限制事後控制權之規範：

 個資法第11條第2項-第4項 (重要關聯前提)：因規範不足導致個人無法據以請求退出目的外學術研究利用



回應相對人機關

Q&A



Q: GDPR是否因個資蒐用之規模大小而有不同規範？

A:是
 第6條第1項及第3項（合法基礎）

 公務機關之個資蒐用，非常規性（小規模）者雖得以「(a)當事人同意」或「(d)保護當事人或他人之切身利
益」作為合法基礎，但常態性地以「(c)履行法定強制義務」或「(e)執行公務」為合法基礎時，則均應以法
律明定蒐用之目的或明定蒐用之行為，而不得援引概括性之「(f)正當利益」為據。

 第35條（應實施個資保護影響評估之情形）

 任何「大規模蒐集處理利用敏感性個資」(processing on a large scale of special categories of data)，均應於事前
進行「個資保護影響評估」

 第37條（應設置資訊保護官之情形）

 蒐用個資之公務機關（行使司法審判權者除外）

 非公務機關之核心活動若：(1) 依其性質、範圍或目的涉及常規且系統性地大規模監測個人者，或 (2)大規模
蒐集處理利用敏感性個資者



Q: GDPR允許只要為科學研究而有必要，即可強制為之？

A: 否

 EDPB: 第6條第1項並未將「科學研究」視為獨立之合法基礎，科學研究仍需以該條項列
舉之合法基礎，作為其蒐集處理利用個資之依據：

 (a)個人同意：不得強制為之

 (c)履行法定之強制義務：有作用法依據，可強制

 (e)執行法定之公益任務：有作用法依據，可強制

 (f)正當利益：無須另外法律依據，但當事人依第21條有反對權



Q: GDPR允許只要資料假名化，科學研究就能強制為之？

A: 否

 EDPB: 第89條雖要求所有科學研究均應採取「額外保護措施」（其中包含資料之「假名
化」），但並非只要具備第89條之「額外保護措施」，科學研究就自動取得合法基礎，
甚至取得可強制為之的合法基礎。



Q: GDPR所允許之目的外科學研究利用均得強制為之？

A:否

 GDPR第5條第1項(b)款雖規定，採行第89條額外保護措施之科學研究，不被視為與原始
蒐集目的不相容之目的，但並不意謂目的外之科學研究即當然取得「強制」為之的合
法基礎（能否強制仍繫於有無作用法為依據之法律義務或公益任務）

 EDPB：受限於第89條額外保護措施之具體內涵迄今仍待釐清，依附在第89條之上的
「科學研究非不相容」推定，其正當性即受動搖



Q: GDPR允許只要為科學研究而有必要，均可限制反對權？

A:否
 以第6條第1項 (f)款「正當利益」為合法基礎之科學研究：

當事人依第21條第1項有反對權；除非能證明科學研究具備迫切之正當利益（compelling 
legitimate grounds），超越當事人之利益、權利與自由，否則應即停止資料作為

 以第6條第1項(e)款「執行法定之公益任務」為合法基礎之科學研究：

當事人依第21條第1項有反對權，但若採行第89條額外保護措施時，當事人之反對權可予限制

 以第6條第1項(c)款「履行法定之強制義務」為合法基礎之科學研究：

當事人無反對權

 第89條第2項

為科學研究目的限制反對權必須滿足：(1) 反對權之行使可能使「特定研究目的」無法達成或對
之造成重大阻礙；(2) 限制反對權為滿足該等目的之必要手段；(3)以法律特別限制之



未區分可強制為
之的學術研究與
非可強制為之的

學術研究

EU
需特定立法作
為公益任務或
公務執行之依
據，否則有退

出權

JP
次世代醫療基盤法針對醫療個資以匿名化
供學術或產業研究，允許當事人退出



Q: 允許退出權必然使科學研究無法進行？

A:否

 號稱與台灣健保資料庫齊名、同為全球知名之巨量健康資訊資料庫之英國臨床研究資
料庫（Clinical Practice Research Datalink, CPRD），雖同樣未經當事人事前同意即蒐集假
名化後之病患個資，供公共衛生研究，但仍承認法律賦予當事人之退出權，並未以科
學研究之名，否定個人權利


